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调整初中学业水平
考试部分事项的政策解读

近日，山西省教育厅印发了《关于调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部分事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就有关调整政策解读如下：
一、《通知》印发的背景是什么？
2024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年）》，提出“有序推进中考改革”。为更好适应教育形势发展变化，回应群众关切，省教育厅调研征求了市县教育行政部门、中学师生和家长代表及社会各界的意见，决定对《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〈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晋教〔2022〕7号）文件中关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部分事项进行调整。该文件所规定的“学业水平考试+综合素质评价”政策框架不变，其他未调整的内容仍结合实际统筹实施。
二、考试计分科目有哪些变化？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不同学科特点，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分为考试、考查和考核三类。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道德与法治、历史、物理、化学、体育（统一测试环节）8科实行考试计分，各科目的分值不变，总分值为720分，成绩用于毕业和高中阶段学校录取。生物学、地理2科不再计分，调整为考查，成绩从高到低以A、B、C、D等级呈现，用于毕业，在升学中参考使用。考查科目由各市自主命题、自行组织考试，自主确定在录取中参考使用的办法。信息科技与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3科实验操作不再计分，调整为考核科目，同时将原为考查科目的艺术调整为考核。考核科目成绩以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呈现，用于毕业，在升学中参考使用，由各市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和学校组织实施。
三、计分科目的考试方式有哪些变化？
主要有三个方面变化：一是历史科目调整为开卷考试，与原来开卷的道德与法治科目同场合卷组考。二是推动改进外语听力考试方式，鼓励有条件的市可逐步实现听力机考；在此基础上，支持有条件的市进一步探索开展听说考试，促进学生提升口语表达能力。实行机考的市，由市级自主命题并组织考试。三是各市可根据实际，在体育统一测试分值60分不变的基础上，适量增加一定的过程性测试分值，引导和促进学生养成长期体育锻炼的习惯。
四、本次调整从什么时间开始实施？
根据调研论证情况，调整措施从2025年秋季学期升入初二年级的学生开始实施。关于2025年秋季学期升入初三年级的学生，在“老人老办法”的基础上，本着实事求是原则，采取适当的过渡措施：已考完的生物学、地理、信息科技、生物学实验操作等4项成绩计入中考录取总分；未考的科目中，物理实验操作、化学实验操作实行考核，成绩以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呈现，用于毕业，在升学中参考使用；其他科目的考试要求和组织形式保持不变。
五、各市要如何做好衔接落实？
各市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衔接：一是制定出台本地的实施方案，明确考查、考核科目的组织实施方式、成绩在录取中的参考使用方法，明确实施外语听力（听说）机考、增加体育过程性测试的实施路径、具体要求等。实施方案要及时向社会公布。二是指导所辖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初中学校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衔接，确保开齐开足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各门课程，注重实践教学，持续配齐实验器材、规范实验教学，严禁压缩调整所涉科目及艺术、体育、劳动、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的课时。三是加强生物学、地理等自主命题学科的教研和命题能力建设，加强考查科目的组考工作能力建设，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和学校有序组织相关科目的考核工作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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